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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321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育美、洪孟楷等 17 人，鑒於國家應扶植藝文活動

之發展，使民眾均有平等參與藝文活動之機會，故國家應建

立健全之市場機制，遏止不法加價轉售藝文表演票券或以不

正當方式取得藝文表演票券之行為，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

之立法目的即係為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爰提出「文化

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促進文化創意

產業之發展暨保護民眾平等近用文化之權利。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說明： 

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於九十九年二月三日公布，並自九十九年八月三十日施行迄今，期間

僅歷經一次修正，乃係於一百零八年為完備我國文化中介組織體系，推動設立文化內容策

進院，進行第五條、第七條及第三十條之修正。 

二、國家應扶植藝文活動之發展，使民眾均有平等參與藝文活動之機會，國家應建立健全之市

場機制，惟近來我國藝文表演票券屢屢傳出黃牛票事件或是行為人以其他不正當之方式取

得票券，進而影響群眾平等近用藝文活動之權利，為端正藝文表演活動票券取得之風氣，

使民眾平等享受文化創意產業之近用權，特增訂本法第十條之一。 

 

提案人：張育美  洪孟楷   

連署人：賴香伶  陳超明  鄭正鈐  鄭麗文  溫玉霞  

曾銘宗  游毓蘭  鄭天財 Sra Kacaw   吳怡玎  

廖婉汝  謝衣鳯  李德維  萬美玲  林德福  

林為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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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增訂第十條之一條文草案 

增 訂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之一 政府應致力於保障民眾近用文化

創意活動之權益，確保藝文表演票券正常流

通。 

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金額百分之

十之對價販售或代購者，按票券張數，處每

張票券價格之五倍至五十倍之罰鍰。 

以虛偽資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電腦

及其相關設備購買藝文表演票券，取得訂票

或取票憑證，致損害購票公平性者，處一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萬以

下罰金。 

第二項所定將藝文表演票券以超過票面

金額百分之十之對價販售或代購，不含行為

人自主辦單位取得藝文表演票券而實際支出

之手續費、郵寄費及行為人販售該藝文表演

票券所實際支出之郵寄費。 

主管機關於實施調查或取締時，得洽請

警察機關派員協助。 

一、本條新增。 

二、本條所稱藝文表演票券，指針對現場演出

之音樂、戲劇、舞蹈或其他形式之文化創

意產業活動所公開販售並向消費者收取對

價之無記名式、記名式證券或其訂票或取

票憑證。另，藝文表演票券因具有一定時

間（限時）、獨家供給（特定表演者）、

數量限制（場地及檔期有限）之特性，於

熱門場次有票券供不應求情形，爰本條僅

就文化創意產業之藝文表演票券予以規範

。 

三、第一項，鑑於文化創意產業之蓬勃發展，

相關藝文活動日趨興盛，逐漸成為人民生

活不可分割之一部分，因此針對藝文活動

票券之販售，國家應建立健全之市場機制

，以促進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暨保護民眾

平等近用文化之權利，爰新增本條。 

四、第二項，考量以高價轉售、代購藝文表演

票券謀取暴利之行為已嚴重侵害消費者以

合理價格參與藝文活動之權益，而現行之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

雖有非供自用購買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行

為之行政罰，惟該法構成要件舉證困難、

罰則過輕，難以適用藝文表演票券黃牛暴

利行為，黃牛亦有委託代購收取高額報酬

者，爰新增本項，特針對藝文表演票券加

價出售或代購獲取暴利之行為訂定罰鍰；

參照澳洲新南威爾斯州二○一七年公平交

易修正案係訂定不得逾原始供應成本之百

分之十，爰本次修法藝文表演票券票面金

額，亦以百分之十以內之金額尚屬合理且

可接受之獲利或服務費用，故明定以超過

票面金額百分之十之對價販售或代購者處

以罰鍰。又罰緩之額度參酌黃牛不法所得

通常係為暴利，為求遏止黃牛之行為，酌

定行為人處每張票券價格五到五十倍罰緩

，藉此端正藝文表演活動票券取得近用權

利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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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三項，現藝文表演票券多透過網路平台

銷售，黃牛常利用蒐集他人身分證號、隨

機身分產生器或大量登錄假帳號等購票或

以外掛程式，如掃票機器人大量購買票券

，影響一般民眾公平機會購票權益，這些

外掛程式並不全然侵入或干擾售票者系統

，或造成其財產損害，因此行為與刑法第

三百三十九條之三及妨害電腦使用罪章之

罪之構成要件有間，實務上難以之相繩，

惟以電腦程式購票，係以外力增加購票速

度，規避售票者維持線上購票規則之健全

之措施，確已侵害一般民眾公平取得票券

之機會，爰訂定本項；另考量行為人犯罪

所生危害，未若鐵路車票屬剛性需求，參

酌美國紐約州二○一六年 ACA 法案第九

條，爰將本項刑度訂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罰金部分參黃牛獲利金額係為暴利，黃

牛藉電腦技術或是能力上之優勢，故意實

行上開犯罪行為，造成公眾文化創意近用

權利不公平現象外，亦衍生其他諸多社會

問題，為有效警惕上開犯罪行為，爰酌定

罰鍰一百萬元，以遏止黃牛之不正行為歪

風。 

六、第四項，本項所稱主辦單位為綜理現場演

出之音樂、戲劇、舞蹈或其他形式之文化

創意產業活動之策劃與進行之機構、學校

、法人、團體或商號。另，如說明第四點

所述，藝文表演票券票面金額百分之十之

獲利尚屬合理，而考量自合法授權之售票

渠道獲得藝文表演票券者可能另須支出手

續費、郵寄費，且其轉售票券時亦可能支

出郵寄費，故特規定超過票面金額百分之

十之部分，不含行為人自主辦單位取得藝

文表演票券而實際支出之手續費、郵寄費

及行為人販售該藝文表演票券所支出之郵

寄費。又，本項規定不包括轉售者於二手

票券平台或其他非主辦單位販售票券處所

取得票券而支付之費用。 

七、第五項，為彰顯政府取締黃牛之決心，明

定主管機關得視需要洽請警察或其他治安

機關派員協助調查或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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